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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典中蕴育了许多非凡的人类智慧，

即使今天看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墨家政治伦

理思想中的非攻论与兼爱说就是其中之一。墨家政

治伦理思想中的“非攻”、“兼爱”等学说正是反映普

通百姓希望尽快结束战乱，过上和平安宁生活的强

烈愿望。在某种意义上，当今世界也类似于墨家所处

的战国时代。从全球伦理的视角重温墨家的“非攻

论”和“兼爱说”，辨明其思想的真谛与得失，不仅对

于重新认识墨家学说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正确认

识和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也具有

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墨家的非攻论与兼爱说是建立在效果主义思想

基础上的。判定一个行为或事态究竟是否是道德的，

首先要解决一个道德评价标准的问题。决定道德标

准的伦理学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效果主义的学

说，一类是非效果主义的学说。效果主义主张道德的

价值不是内在于自身，而是源于道德的实际效果。因

此，决定一个行为道德与否应当以其实际效果为准。
非效果主义则相反，主张道德价值是内在的，与效果

无关，决定一个行为道德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符合约

定俗成的道德要求自身。在先秦时期，墨家和儒家都

使用“仁”、“义”，其概念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道

德”。然而，墨家和儒家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或事情为

“仁”或“义”的标准却大为不同。儒家主张以“义”自
身作为判定行为是否为“仁”（亦即是否道德）的最终

依据。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1]（P201）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P292）墨

子则主张以行为的效果，以是否兴利除害作为判定行

为是否为“仁”或“义”（亦即是否应当）的最终依据。
在墨子判断真假是非的“三表”法中，第三条标准就

是要看行为之效果或用处，尤其要“观其中国家百姓

人民之利。”[2]（P401）墨子认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

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2]（P158）

墨子所提出的“兼爱”、“尚同”、“尚贤”、“节用”、“节

葬”、“非攻”等主张均出自这一效果主义的立场。
墨家的效果主义特别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

用“利”为“义”辩护，墨子说：“义者，正也。”[2]（P318）义

是正道，亦即正当的行为。义之所以是正道是因为它

能治理天下，能带来“天下大治”的利，“天下有义则

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2]（P318）这是义

之为义的主要理由或根据。第二，墨子明确将“义”仅
视为实现“利”的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这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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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效果主义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墨子看来，“义”之所

以为“义”是因为它是实现“利”或“利人”的有效工

具，墨子称之为“天下之良宝”。他说“所为贵良宝者，

可以利民也”[2]（P658）。墨子认为被诸侯视为良宝的和

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并非天下之良宝，因为

它们不可以利人。而“用义为政于国家，国家必富，人

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义可以利人，故

曰：义，天下之良宝也。”[2]（P658）第三，墨子直接主张

“义利合一”，义就是利。墨子曾列举了一些代表“义”
的行为或伦理规范：“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

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
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2]（P180-181）换言之，义就

是“万民之大利”。
“利”可能是我之利，你之利，他之利。究竟是谁

之利？墨子显然从国家和天下的观点去考察利。他所

讲的利就是利天下百姓，不论贵贱。他常用的术语是

“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万民之大利”。
这些术语的具体内涵主要指“国家之富，人民之众，

刑政之治。”[2]（P66）①“国家之富”也是“天下之富”。它

究竟是指君王及其政权之富，还是指万民之富？它显

然是指万民之富，指“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2]（P180）。
“人民之众”则指人口的繁庶。“刑政之治”主要指“天

下之治”（《兼爱中》）、“社稷必安”。因此，墨子的“天

下之利”或“万民之大利”主要指人民富裕，人口繁

庶、天下太平。此乃衡量一切是非之最终标准。这一

标准也是指导人们行为的行为规范：“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2]（P379-380）

分清墨子的“利”究竟指的是什么具有重要的伦

理学意义。因为，以君王个人利益或一国之霸业作为

伦理道德的标准和以普天百姓的切身利益作为伦理

道德的标准有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结

果。唐代曹松在《己亥岁二首》中有一名句“一将功成

万骨枯”。从“一将”的角度，一件事情可以看成是“功

成”。然而，从百姓的角度，同一件事情的评价则完全

不同：其“功成”的结果或代价是“万骨枯”。墨子主张

以百姓之利，而非君王之利益或霸业作为判定是非

之标准。他认为贤仁的君王应当“必使饥者得食，寒

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2]（P424）值得注意的是，

墨子将“义”或道德视为手段，并不是将其视为实现

任何目的之手段，而仅仅是实现墨子所说的“天下之

利”、“万民之大利”的手段。因此，“义”的正当性取决

于“利”的正当性。如前所述，墨子所说的“利”实乃天

下百姓之利，这一目的自身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

此，将“义”视为实现这种具有合理性目的的手段，这

种手段本身也就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二

在人类社会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人们的利益

总是会发生冲突。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千差万别，人们

的观念也会产生冲突。这些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往往

会带来行为的冲突。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冲突，关系

到人类的福祉和前途，也是任何哲学家或政治家无

法回避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

繁的时期，墨子（公元前 490- 公元前 403）②主要生

活在战国时期，对于战争的破坏性和危害有着今天

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人们难以体会的切肤之

痛。在他出生之前的春秋时期 （前 770 年—前 476

年），天下分为一百四十八国，其中较大的有十四国，

最大的有齐、晋、秦、楚四国，周王作为天下的“共主”
已逐渐名存实亡。[3]（P361）各国各自为政，互不相让，冲

突不断。强国之间争夺霸主，征战连年，到了墨子所

处的战国初期，有文字记载的还剩十几个国家（一说

二十几个国家），其中最强的七个国家被称为“战国

七雄”。③这些国家都力图变法图强，以吞并其他国

家。由于春秋战国时代既没有天下之共主，也没有国

家主权不容侵犯的概念，各国完全处于霍布斯所说

的“自然状态”，没有任何道义可言。如霍布斯所言，

此种“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下，所谓的美德只

有两种：“暴力与欺诈”。[4]（P96）各国不断地互相算计，

运用文韬武略，以消灭其他国家。战争双方所卷入的

兵力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频繁的战乱造成士兵和

百姓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例如，丹阳一战，秦俘虏楚

将 70 余人，斩首战俘 8 万。公元前 293 年，秦战胜

韩、魏二国后，斩首战俘 24 万。秦赵长平之战，秦斩

首俘虏 45 万。[3]（P520-525）战乱的结果，人民是最大的受

害者。墨子正是目睹并预见了战争的破坏性和残酷

性，所以，他竭力反对战争，在《非攻》篇中，力陈战争

的危害，而主张和平。墨子依据其效果主义的立场，

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论证，以支持其“非攻”的主张。
首先，战争劳民伤财，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给人

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墨子认为判断一个事物或行为

应当与否要看其是否符合天之利、鬼之利和人之利。
而“攻伐无罪之国”的战争行为上不中天之利，中不

中鬼之利，下不中人之利。“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

邑，此刺杀天民，剥振[挀]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

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夫杀之人，灭鬼神

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

之利矣。……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悖]矣。又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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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此为害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

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2]（P291）墨子所说的“天之利”
和“鬼之利”实际上都是打着“天之利”、“鬼之利”旗
号的“人之利”。墨子之所以“非攻”正是因为战争不

符合“人之利”，亦即“天下之利”、“万民之大利”、“国

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对战争的破坏性有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战

争必耽误农时、影响农耕，进而导致百姓因饥寒交迫

而死亡。为了避开寒冷的冬天和炎热的夏天，战争往

往选在春季和秋季。然而，“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

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

不可胜数。”[2]（P202）墨子对战争的消耗进行了量化的

分析。他认为一场战争竹箭、羽旄、幄幕、甲盾、矛剑、
乘车等兵器军械的消耗“不可胜数”；所征用的牲口

牛马死亡者“不可胜数”；由于粮食接济不上而饿死

或因生病而死的百姓“不可胜数”；阵亡的士兵也“不

可胜数”。（参见《非攻中》）战争还会打乱人们正常的

生活秩序。一场战争“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

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

绩织纴。则是国家失率，而百姓易务也。”[2]（P219）墨子

得出结论：“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

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

哉。”[2]（P219）

其次，战争还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伦理关

系。“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

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则

此天下之害也。”[2]（P158）“天下之害”的行为亦即破坏

天下之利的行为，按照墨子的学说，理应非之。
再次，战争对于发动战争者自身也没有什么好处。

墨子指出古今之封国，耳闻目睹，“以攻战亡者不可

胜数。”[2]（P203）好战者可能会认为，战败者是因为谋略

不当，是因“彼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

以此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哉。”[2]（P204）墨子认为此

论也不成立。他列举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说：“子

虽能收用子之众，子岂若古者吴阖闾哉。”[2]（P204）春秋

时期的吴国国君阖闾以楚国旧臣伍子胥为相，以齐

人孙武为将军，使国势日益强盛，“九夷之国莫不宾

服。”[2]（P204）然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暗中准备，以复

其仇，最终消灭了吴国。晋国有六位将军，以智伯最

为强大。他先是通过武力将中行氏、范氏和自己三家

并为一家，后“又围赵襄子于晋阳”[2]（P204），使得韩魏

两国感到“唇亡则齿寒”，于是联合赵氏，“韩魏自外，

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2]（P204）所以墨子说：“今

以攻战为利，则盖[盍]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

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2]（P205）墨子列举的历史经

验说明，攻战者并无必胜之把握，这是因为战争必然

涉及他国之利益，他国不可能没有反抗。这种反抗最

终极有可能反噬发动战争者。即使获胜得利，扩大了

疆土和人口，但墨子认为通过战争获胜得利的国家

终归是少数，而大多数国家则得不偿失。因此，各国

如以战争作为争取利益的手段，就如同将万人之中

只能治好四五人的药视为普遍有效的药一样荒唐可

笑。（详见《非攻中》）
最后，鼓吹战争的人在价值判断方面会陷入难

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墨子认为按照人们的日常

道德标准，人们以是否侵犯他人利益作为判断是非

之标准。他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

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

也。”[2]（P198）一个人如果“亏人自利”，他的行为就应当

受到谴责，甚至惩罚。“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

厚。”[2]（P198）这就是为什么杀害无辜之人，夺其财物的

人比“窃其桃李”的小偷小摸的人，比“攘人犬豕鸡豚

者”，比“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的程度更

甚，更严重的缘故。对这些行为，“天下之君子皆知而

非之，谓之不义。”[2]（P198）依此类推，攻取他国的战争

所造成的人口和财产损失最为严重，其不仁义的性

质和程度也应最为严重，最应当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按照墨子的定量分析，这是因为“杀一人谓之不义，

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

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2]（P198）

而战争所造成的人口乃至财产损失“不可胜数”，其

不义也必定不可胜计。然而，颂扬战争的人不但对此

视而不见，反而对战争大加赞颂，这难道是能明辨是

非的人吗？！墨子深刻揭示了颂扬战争的人的价值判

断的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今小为非，则

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

义。”[2]（P199）针对这种自身价值判断陷入内在矛盾与

混乱的人，墨子反问道：“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

乎？”[2]（P199）

应当注意的是，墨子并非主张反对一切战争，而

是反对那种侵犯他国利益，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战争。
墨子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他将正义之战争

称之为“诛”，将不义之战争称之为“攻”。有人举出禹

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的例子来反驳墨子的非攻

论：这些攻伐的行为都被人们认为是圣王的行为，何

以认为攻伐是不义的行为？墨子回答道：“子未察吾

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2]（P220）

也就是说，禹征有苗等战争是以有道伐无道的“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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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正义的战争，与墨子所反对的“攻”的战争类别不

同，后者是不义的战争。按照墨子的思想，不同于

“攻”的战争还应包括防御性的战争、抵制不义战争

的战争。墨子认为为了防止被他国攻战而灭亡，必须

要强军备战，必须要做好战争准备，特别是要在粮

食、军队和城堡方面加强备战。“桀纣贵为天子，富有

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

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

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2]（P37）

墨子还反驳了种种为战争进行辩护的论点。有

人认为战争的必要性在于其利大于弊，这种利包括

“伐胜之名”，也包括利。墨子反驳道：“伐胜之名”并
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从利的角度分析，考虑战争的成

本，“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2]（P203）比如，攻

打一个“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死者少则数千，多则

数万。且现在土地有余，而士兵百姓不足，还要让士

兵百姓去战死，以争虚城，实在是得不偿失。
还有一种论点认为，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

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义、德。主张这种论调的人认

为：“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名立

于天下，以德来诸侯也。”[2]（P221）墨子认为“义”应当是

“天下之利”。如果真是正义的战争，就应当以前面谈

到的“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之利”为念。果真如此，

则“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2]（P221）这是因为如果诸侯

们真的相信先利天下的道理，则当大国不义时，就

会设法对付它；当大国攻打小国，则一起去救它；当

小国有困难，则设法去帮助它；对内宽以待民，以诚

信取信于自己的军队，对外扶危助困，这样组织和

使用军队，必将“天下无敌矣。”[2]（P222）但如果不是这

样，一味频繁主张攻伐他国，“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

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

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

也。”[2]（P222）

三

如前所述，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的利益和

观念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样的

利益和观念的冲突？是以“攻”的方法，还是以“非攻”
的方式（即和平的方式）？墨子认为以战争或互相伤

害的方法来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和观念的冲突不符

合“天下之利”，不符合“万民之大利”，必须避免。那么，

用什么样的“非攻”方法才能解决人们之间的冲突呢？

墨子认为，要想天下太平，必须提倡“兼相爱”。墨子

“兼爱说”的解决办法包含了三个值得注意的思想：

第一，“爱无差等”。这是“兼相爱”的核心内容，

亦即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2]（P159）

“爱无差等”的理论显然隐含了某种公平的思想，即

将自己和他人，将己国与他国一视同仁。墨子显然认

为只有这种一视同仁的思想才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

处理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墨子认为人

们以战争或互相伤害的方法来解决彼此冲突的原因

就在于不相爱。墨子特别批评了儒家的“爱有差等”
的思想，认为正是这种“爱有差等”的思想导致国与

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并导致“天下祸篡

怨恨”。“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

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

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天

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

必欺愚。”[2]（P158）按照儒家的观点，人与人之间应当是

“亲亲有术，尊贤有等”[2]（P436），即“爱有差等”。墨子认

为这样的主张不仅无助于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和观

念冲突，反而会加剧这种冲突。如果人人都以“爱有

差等”来爱自己和他人，当和疏远的他人或他国发生

矛盾时，这种爱有差等的思想只会激化彼此的矛盾，

并最终导致“杀”人，导致仇恨与战争。因此，在墨子

看来，要想和平地处理人们的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必

须“兼相爱”，即“爱无差等”。
第二，“交相利”。这是墨子兼爱说的目的，也是

为兼爱说辩护的理由。为何人们要“兼相爱”呢？为何

对人、对国要一视同仁呢？墨子认为是为了“交相

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兼爱”（爱无差等）所导致

的“交相利”。一方面，兼爱可以避害。如前所述，不兼

爱（即“爱有差等”）会导致仇恨和战争，而仇恨和战

争乃天下之害，与人们的利益不符。另一方面，兼爱

可以得利。墨子认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

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

人必从而害之。”[2]（P159）也就是说，只有爱别人，也才

能从别人那里得到爱。只有利他，才能利己。如果仇

恨他人，必遭致他人的仇恨，伤害他人，也必然会遭

致他人的报复，即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值得

注意的是，墨子的“兼相爱”不是一种以兼爱为基础

的伦理学理论（与此相对照，儒家学说则是以仁爱或

“恻隐之心”为基础的伦理学理论），而是将“兼相爱”
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交相利”。

第三，“兼以易别”。亦即以“兼”来取代“别”。墨

子否定了以“攻”的办法来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和观

念的冲突。“既以非之，何以易之？”[2]（P159）墨子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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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2]（P159）为何要以“兼”
易“别”呢？墨子认为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

间的“交相别”是造成他所处时代天下大乱的根源。
“交相别”，即亲疏远近之分，彼此利益之别，必定会

产生“交相恶”，并进而导致天下大乱。只有“兼相爱”
才能除去天下大害，达到“交相利”的结果。“是故诸

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

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

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

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2]（P159）“若使天

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

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2]（P155）因此，墨

子认为“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2]（P155）

为了实现“兼以易别”，达到天下大治，墨子主张

思想上要“壹同天下之义”[2]（P110），政治上要“尚同”，
这是实现天下大治的两个必要条件。思想上需要“壹

同天下之义”是因为：第一，一个人“兼爱”他人的条

件是他人也奉行“兼爱”。否则，如果他人只顾自己，

亏人自利，己方践行兼爱是无法达到“交相利”之目

的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因此，必须一同天下之义，

特别是一同“兼爱”之义，墨子的兼爱说才能行之有

效。第二，如果天下缺少一致的价值判断标准，必然

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是一人

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

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此皆是其义而

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2]（P138）这种纷

争和争斗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上下相贼”。“何故

以然？则义不同也。”[2]（P139）因此，要想避免天下大乱，

必须“壹同天下之义”。
然而，要想“壹同天下之义”，墨子认为政治上必

须“尚同”，必须有一个“民之正长”，用今天的话来

说，就是要有一个共同的“政府”或公权机构，来统一

天下人的思想。“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

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

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立矣，

……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
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

义。”[2]（P116）“壹同天下之义”为何要“尚同为政”？首

先，这是因为仅靠说教是无法“壹同天下之义”的，因

为总是有人不愿意接受“天下之义”，甚至破坏“天下

之义”，并导致“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因此，需要选

拔以天子为代表的“民之正长”运用带有强制性的政

权之力去从思想上“壹同天下之义”。其次，只有尚

同，以政权权威之力，赏善罚恶，对哪些反对兼爱者，

顽固地要损人利己者，攻击他人（或他国）者，施以惩

罚，“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2]（P121），

如此才能在实际行为中贯彻天下之义，从而达到天

下大治。因此，墨子主张“尚同一义”。他认为尚同一

义可以先从家开始，然后国，最后运用于治理天下。
“家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之赏，而暴

人之罚，则家必治矣。然计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

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家既已治，国之道尽此已邪？

则未也。国之为家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

家，是以厚者有乱，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家君总其家

之义，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

……国既已治矣，天下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天下

之为国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国而非人之国，是以厚者

有战，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以尚同于

天子。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2]（P139-140）

墨子认为历史上的圣王之所以能够实现天下大治，

就是因为“圣王皆以尚同为政”。[2]（P141）事实上，不仅

仅是墨家，先秦的儒家和法家等其他学派，均追求政

令与道义的统一，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传

统。

四

对于墨子的非攻论和兼爱说的批评之一是认为

其思想用意虽好，但却不具有可行性。在墨子的时

代，就有人提出类似的批评：“然！乃若兼则善矣。虽

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2]（P160）墨

子认为非难者的这一类比推理不当：“是非其譬也。
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劼有力矣。自古及今，未

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

圣王行之。”[2]（P160）墨子举例说明“兼相爱，交相利”是
古代圣王早就践行了的学说。如大禹治水，造福于各

地方的老百姓，践行的就是兼爱。“昔者文王之治西

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

势夺穑人黍稷狗彘。”[2]（P160）也是践行兼爱思想的模

范。墨子回应的要点在于：他之所以认为古代圣王践

行了兼爱思想是因为这些圣王的举措惠及普通百

姓，且不分贵贱、地域和族群，具有一视同仁的特点。
今天许多教科书也认为墨子的兼爱说乃是一种

空想。但这种空想的说法值得商榷。首先，道德的应

然性的要求本身就包含了某种理想的成分，包含了

要求改变现实的不应当的东西，将应当而不现实的

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如果将还没有实现的应然之

要求轻易归为空想，就会混淆理想和空想、道德与幻

想的区别。其次，道德观念本身即自由意志之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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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理的或得到辩护的道德要求本身就在自由意

志或自由行为的范畴之内，因此，必定具有可行性。
因此，我们重点考察的应当是“非攻论”和“兼爱说”
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必要，而非是否已为人们所信

奉，或简单断言其为不具可行性的空想。再次，合理

性本身包含可行性。可行性是一个行为主体主观努

力的过程。一个学说所刻画的状态还没有变成现实

之前并不能说明，也不能证明它所刻画的状态不具

有可行性。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
热血，为改变旧中国的命运而奋斗，这才有我们今天

的新中国。同样，只要墨子所描述的那种战争的破坏

性和残酷性是真实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是我们

希望避免的，那么，他的非攻的主张就具有合理性，

也就具有可行性。
墨子的非攻论和兼爱说将他那个时代的反战观

点以及以和平方式解决人类冲突的思想发挥到极

致，不仅达到当时人们认识水平之极限，而且具有相

当的前瞻性；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

们从全球伦理的视角认识和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

种种冲突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墨子的非攻论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破坏

性和危害性，指出战争无论是对于攻战国，还是被攻

战国，于己于人都无益处；尤其是，战争对于无辜平

民百姓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不仅仅是财产上的，而且

包括生命；按照日常道德的标准，战争的罪行是不可

胜数的。因此，墨子在相当的程度上证明了反战的正

当性，说明非战或和平的状态应当是人类追求的终

极目的之一。墨子的证明具有永恒、普遍的意义。今

天世界各国所处的情形与墨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有几

分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准无政府和准无道德的

状态，但战争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则远不是墨子的冷

兵器时代所能比拟的。墨子时代不按照他所主张的

非攻论和兼爱说行事就已经造成几十万，上百万战

俘的被斩首，无数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或死于饥寒交

迫，或死于兵荒马乱。但冷兵器时代的攻击杀人手段

有限，不至于导致战争各方同归于尽。由于现代科技

的发展，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和生

物武器）的发明，整个人类今天正面临生死存亡的考

验：一旦大规模使用这些武器，后果不堪设想。如果

我们还是像古代人类或二十世纪人类那样，一味诉

诸武力来解决问题，人类也许无法避免核战争，这也

就意味着人类有可能自取灭亡，这将是人类不能承

受之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

展是当今世界两大根本问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

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

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5]（P1031）他还

提出“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

谁。”[5]（P1051）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指明了处理国际问

题的基本路线方针，其基本思想和墨子的非攻论是

一致的。
其次，墨子“尚同一义”的思想指出了无政府状

态和无道德状态的危害性：正是因为缺少一个统一

的政府和统一的道义标准，人们才陷入战争和天下

大乱之中。墨子所生活的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事实

上是处于无政府和无道德的状态。如顾炎武所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

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邦无定

交、士无定主”[6]（P749-750）。为了结束战乱，就必须结束

天下的无政府状态和无道德状态。墨子主张“尚同一

义”，也就是主张建立统一的政府和价值标准，以结

束无政府和无道德状态，从而彻底解除战争的危险。
这一主张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对于我们如何以和平

的方式处理当今的人类冲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是因为战争，特别是核战争是人类不能承受之重。
因此，我们除了努力实现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类的

冲突，别无选择。为此，我们应像墨子所主张的那样，

“一同天下之义”，让人类知晓永久和平的道理。并努

力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政府，共同努力，存

异求同，反对霸权，反对各种宗教和种族的极端主义

和恐怖主义，实现人类永久和平。
最后，墨子的“兼爱说”为和平解决人类冲突提

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如果墨子“非

攻”的基本思想是成立的，那么，主张一视同仁的“兼

爱说”便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当不同地区的人们、
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和观念冲突时，如果不是诉诸

丛林法则（墨子的非攻论已经证明诉诸丛林法则（亦

即诉诸武力、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唯一能够为

利益各方接受的和平解决方式便是遵循公平的原

则，即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一视同仁，这正是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实质。墨子“兼爱说”深刻揭

示了儒家“爱有差等”说的局限，指出后者不但无法

和平处理人类冲突，而且有可能成为人们彼此仇恨

和战乱的思想根源。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均源

于“爱有差等”。由“其心必异”进而导致“其心必诛”，
如此，世界将永无宁日。平心而论，儒家的“爱有差

等”的思想源于人之常情和约定俗成的道德习俗，在

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建立在“爱

有差等”思想基础上的伦理规范在调节家庭关系、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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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关系，乃至一族、一地区或一国之内的人际关系方

面具有积极的价值。在日常道德行为中，一个人对自

己的家庭成员、族群成员、本国同胞，比对不是自己

的家庭成员、他族成员和他国同胞具有更大的义务，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思想在调节不同族群、
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方面则作用十分有限，甚至有

可能成为加剧族群矛盾和国家矛盾的思想根源。而

且，正是因为基于“爱有差等”思想的伦理原则和道

德观念在一国一族之内的日常道德行为中为人们普

遍接受和遵从，它们会给不同种族、国家和地区的人

们加剧彼此的仇恨和冲突的行为披上某种“道德”，
乃至“圣战”的外衣，因此，所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如果各方都以这种“爱有差等”的思想来指导各自的

应然性行为，对于解决彼此的利益冲突无异于扬汤

止沸，火上加油。“爱有差等”的观点极易导致狭隘民

族主义或族群主义，即只认族群或民族而不问是非。
在国与国的关系中，这种思想的危害极大，历史教训

极深。二战时期希特勒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

杀害的犹太人在 400 万至 600 万之间[ 7 ]（P1339），上世

纪 90 年代由于种族仇恨所引起的卢旺达种族大屠

杀，造成 80～100 万人死亡，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狭隘

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反人道的后果。如果仅仅站在各

族群的利益和观念的立场上，而完全不考虑对方的

利益和想法，则没有办法寻求和平的方法解决。要非

攻，要和平，对内就只能将各族群的利益和观念一视

同仁，繁荣共存。对外，就要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反对

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各种主张战争的论

调，在解决各国利益和观念冲突中，寻求和平的、理
性的、各方都能接受的最佳解决办法。

墨子非攻论和兼爱说的主要问题是：“非攻”和
“兼爱”不是单方面的行为，需要相关的行为者都采

取同样的行为才是有效和合理的。当对方不与你“非

攻”、“兼爱”，顽固地仇视你、攻击你时，当与只信奉

“弱肉强食”和“强者为王”者交往时，一味主张“非

攻”、“兼爱”只会显得有些儒腐。这就是为什么墨子

的非攻论和兼爱说没有得到他所处时代的人们所响

应的缘故。换言之，在无政府、无道德的状态下主张

“非战”、“兼爱”，至少在墨子的时代，如果要想成功，

就必须先取得统一天下的绝对实力。否则，一切无从

谈起。而取得这种绝对实力仅靠兼爱与非攻是无济

于事的。要想实行和平，至少在墨子的时代，只能以

战止战。墨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他提

出的“尚同一义”就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具体如

何实行“尚同一义”，他并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办法。
同时，“别”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人

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毕竟有“别”，利益有

“别”。完全无视这种有“别”的利益的存在，对于解决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也是无益的。如何合理界定这种

有“别”的利益，不至于影响到和平、理性解决人类彼

此的利益冲突，是需要我们今天的人们进一步深入

研究的问题。

[注 释]

①冯友兰认为墨家的“‘天下之利’的具体内容是‘富’
与‘庶’，前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后者是劳动力的生产。”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

1 月第 3 版，第 205 页。）

②据方授楚先生考证。参见《墨子全译》，贵州人民出

版社，1995 年，第 4 页。
③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册，第五

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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